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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文件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度
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的通知

省级各有关部门，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财政局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财政部《地

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（财预〔2016〕143 号）、《财政预决算

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》（财办发〔2019〕77 号）、《关于推

进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财预〔2021〕29 号）

及《陕西省预决算公开工作考核办法》（陕财办预〔2018〕99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现就做好 2023 年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公开有关

要求通知如下：

陕财办预〔2022〕13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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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公开原则

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以“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”为

原则，依法依规公开。除涉及国家秘密外，不得少公开、不公开

应当公开的事项，保证公开内容全面、真实、完整。

二、基本要求

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要做到公开及时，内容准确，形式规

范，重视公开实效，聚焦社会热点，回应公众关切，方便社会监

督，公开内容公众应找得着、看得懂、能监督。

三、责任主体

预算公开的责任主体是各级各部门及部门所属单位。各级各

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要主动履行公开主体责任，在本级财政部门指

导下，组织开展本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，制定本部门

预算公开办法和公开流程，加强对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指

导。各所属单位应按照相关法规、财政部门及主管部门要求，做

好本单位预算公开工作。

四、公开要求

各级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按照“四统一”要求公开，即统

一公开时间、统一公开平台、统一公开内容、统一公开格式。

（一）统一公开时间

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，各级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

会批准后，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 20 日内向本级各部门批复

预算，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及报表，应当在批复

后 20 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公开，并对部门预算中机关运行经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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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安排、使用情况等重要事项（详见说明格式内容）作出说明；

各部门应当在接到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本部门预算后 15 日

内向所属各单位批复预算，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及报表，应当

在部门批复后 20 日内由单位向社会公开。

（二）统一公开平台

1.本级政府网站或财政预决算公开平台集中公开。各级各部

门按照本级财政部门规定时限及流程，提供本部门及其所属单位

预算公开说明及报表的电子版（省级为 PDF 版本，市县可根据实

际情况统一确定），由本级财政部门统一提交本级政府网站或财

政预决算公开平台，在网站或平台管理部门建立 2023 年度部门

预算公开目录并集中同一天公开。

2.各级部门门户网站同步公开

（1）部门预算。各级部门建有门户网站的，应在本级政府

网站或财政预决算公开平台集中公开本级部门预算的当天，同时

在本部门门户网站醒目位置公开，并永久保留。没有门户网站的

不做要求。

（2）单位预算。各级部门在批复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后 20 日

内，在本部门门户网站醒目位置公开所属单位预算，并永久保留。

同一部门所属单位预算应集中在同一天公开。部门没有网站的，

部门所属单位预算由本级政府网站或财政预决算公开平台代为

公开。

3.市县部门预算目录在省平台集中公开。各市区财政部门应

组织好本级和所辖县区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公开工作，在本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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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所辖县区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集中公开后，向省财政预决算

公开平台提供公开目录的网址链接，由省财政预决算公开平台汇

总公开，并定期查询本级公开内容，发现问题及时更新替换。

（三）统一公开内容

各级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公开的内容包括 2023 年度综合

预算说明和相关报表及绩效目标表。

（四）统一公开格式

为指导全省各级部门及其所属单位 2023 年度预算规范公

开、完整公开，省财政厅制订了 2023 年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

公开模板（详见附件），对各级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公开说明

格式和报表格式进行了明确。各级财政部门要组织辖区部门及单

位按照统一模板格式进行集中、规范公开，不得随意对说明及报

表格式进行改动。

各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对本部门或单位预决算收支增

减变化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及增减变化原因、机关

运行经费安排以及政府采购、国有资产占用、重点项目预算的绩

效目标等情况予以说明，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，对部

门单位构成、人员情况、收支情况等说明可应用图表格式。对没

有数据的内容及报表（例如政府性基金预算、国资预算）不得删

除，需说明“不涉及”并空表列示。

五、涉密处理

各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预算公开保密审查

机制，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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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查，公开前必

须经过各本部门或单位保密审查和主要领导审签。对经部门或单

位按照保密审查机制确定的涉密内容，可按规定不予公开并由部

门或单位负责。

六、检查考核

各级财政部门应在本级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预算集中公开

后，组织部门开展自查和专项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整改。省财政

厅将于 2023 年组织开展专项检查及考核，对检查出的预算公开

问题进行通报，对于整改不力的部门将按有关规定依法依规进行

责任追究。

附件：1.2023 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

2.2023 年单位预算公开说明

3.2023 年部门（单位）预算公开报表格式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2 年 12 月 29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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